修订《乌鲁木齐市机动车和非道路移动机械污染防治条例》立法说明

一、立法背景及依据
（一）立法背景
当前，党中央、国务院将生态文明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机动车排放污染治理作为大气污染防治的关键一环，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明确提出要加强移动源大气污染治理，有效减少机动车污染物排放，持续改善环境空气质量，内地各省市也在不断加快完善机动车污染防治条例等法律法规。《乌鲁木齐市机动车和非道路移动机械污染防治条例》自2019年1月1日起施行，为我市依法开展柴油货车路检路查联合执法、非道路移动机械排气污染状况监督抽测、机动车尾气道路遥感监测、机动车排放检验机构监督管理、划定禁止高排放非道路移动机械使用区域、鼓励老旧机动车提前报废等移动源污染监管工作提供了法律支撑。在显著改善空气质量、保护公众健康、提升公众环境保护意识、推动绿色生活方式等方面，为社会带来了显著的社会效益。
2024年12月31日，《自治区党政主要领导调研天山北坡城市群大气环境整治工作讲话精神》指出“天山北坡城市群主要污染源为燃煤源和移动源排放”，移动源污染物排放已成为我市中心城区大气污染的重要来源，并呈上升、加重趋势。2025年5月，国家九部委联合印发的《关于进一步优化机动车环境监管的意见》（环执法〔2025〕34号）中提出“加强机动车排放检验机构监管和开展现场检查强化车辆排放监管”的工作要求。2025年12月10日，在自治区天山北坡城市群大气环境整治工作推进会暨第四季度调度会上，自治区相关领导明确提出“要持续开展移动源治理，重点加强机动车尾气排放、非道路移动机械排放监管，对重点区域、重点路段的重型柴油货车进行路检路查，规范机动车排放检验与维护制度，筑牢移动源污染防控底线”的工作要求。
目前，我市大气污染治理任务紧迫艰巨，移动源污染防治在大气污染治理中是薄弱环节，且形势变化较快，根据《关于进一步优化机动车环境监管的意见》（环执法〔2025〕34号）中提出改进和优化机动车环境监管的工作要求，明确严格落实机动车合规达标排放、强化机动车排放检验与维护治理、完善法律法规和标准体系等，《条例》中关于机动车限行管理措施、机动车排放污染监督管理、机动车排放检验机机构监督管理和非道路移动机械监督管理等方面，已无法满足我市移动源污染防治的新形势和管理要求。因此，需要对《乌鲁木齐市机动车和非道路移动机械污染防治条例》中的部分内容作出细化和完善，进一步增强法律法规对实际工作的支持和促进作用。
（二）立法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
2.《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大气污染防治条例》
3.《乌鲁木齐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
4.《关于印发〈深入打好重污染天气消除、臭氧防治和柴油货车污染治理攻坚战行动方案〉的通知》（环大气〔2022〕68号）
5.《关于规范机动车排放检验机构环境管理工作的通知》（新环大气发〔2022〕49号）
6.《关于进一步推进非道路移动机械摸底调查和编码登记工作的通知》（新环办大气〔2023〕41号）
二、《条例》修订主要内容
（一）基本情况
[bookmark: _GoBack]根据市司法局关于申报立法项目坚持问题导向，体现地方特色，以“小切口”“小快灵”立法解决具体问题的工作要求，我局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大气污染防治条例》、《乌鲁木齐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及借鉴内地省市经验基础上，参考即将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对原《条例》的结构内容进行了修订，最终由原《条例》的三十六条缩减至十九条，修订内容主要涉及机动车检验机构机构出具虚假排放检验报告情形认定、实行非道路移动机械环保编码登记制度、对高排放机动车实施限制通行措施和机动车排放监督抽测开展方式等。
（二）修订主要内容
1、关于采取机动车和非道路移动机械限行、禁用区管理措施。拟在《条例》中增加根据大气环境质量状况和机动车排气污染程度划定禁止机动车通行区域、非道路移动机械排气污染程度划定禁止使用区域的内容，通过明确限行管理、禁用区管理的适用条件，便于对污染排放重点车辆和非道路移动机械进行更精准的管控和治理，减少对城市大气环境的污染。
2、关于机动车排放污染监督管理。拟在《条例》中明确机动车环保排放检验的监督抽测组织形式包括路检路查、遥感监测与黑烟车电子抓拍，规定在用机动车和非道路移动机械污染物排放不得超过本市执行的污染物排放标准，为我市执行的机动车污染排放标准提供与监管需求相适应的法律法规依据，增强相关条款的可执行性，充分发挥监督抽测的工作效能。
3、关于机动车排放检验机机构监督管理。拟在《条例》中增加机动车检验机构机构未经检验或使用其他机动车代替检验、漏检应检项目或者未使用规定的检验方法进行排放检验、篡改编造原始数据记录、使用可以非法生成检验数据的仪器设备或软件程序等出具虚假排放检验报告的情形认定，为后期在机动车环保检验检测机构监管过程中，认定检验机构出具虚假排放检验报告提供法规保障。
4、关于非道路移动机械监督管理。拟在《条例》中增加非道路移动机械编码登记的相关规定。通过在我市建立非道路移动机械编码登记制度，切实掌握我市非道路移动机械底数和排放水平，实现非道路移动机械的统筹管理。

